
湘农生科发〔2023〕11 号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2024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细则

为调动广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充

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根据《湖南农业大学 2024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

办法》和《关于做好 2024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精神，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机构设置

学院成立推免生推荐工作小组，人员组成如下：

组长：方俊

成员：李晗飞、王征、王若仲、祖智波、杨华、刘逊、

周喜新、夏石头、张先文、薛帅、黄志刚

秘书：林瑜、李萍

学院成立专家审核小组，人员组成如下：

组长：方俊

成员：王征、王若仲、杨华、夏石头、张先文、薛帅、

黄志刚、周喜新（学院纪检委员）

秘书：林瑜、李萍



二、基本原则

推免生申请人为通过英语CET4或CET6,并获得校级以上

荣誉称号（以学校当年推免生工作文件认定的荣誉称号为

准）的应届本科生（不含留级和跳级学生），且其学习成绩

排名必须符合学校当年文件要求。推免生的推荐以课程成绩

及综合素质两方面为基础，实行量化排名，择优推荐，其中

课程成绩占 80 分，综合素质占 20 分。

三、推荐程序

1、个人申请。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填写《湖南农业

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

格申请表》，向学院提交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

2、资格、材料审核计分。学院组织对申请人资格、材

料审查，按照规定计分。

3、学院组织公开答辩，对学生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

4、学院公示。

5、上报。

四、课程成绩计分（占 80 分，平均分*0.8）

按第1至第6学期所修全部课程的算术平均成绩*0.8计

分。

五、综合素质评分（占 20 分，测评分*0.2）

测评内容包括学生参军入伍服兵役、参加志愿服务、到

国际组织实习、竞赛获奖、获得荣誉、发表学术论文、获得

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科研课题、英语过级等方面。

学院严格审核认定学生的特殊学术专长，学术专长原则

上仅限学生本科阶段在核心期刊上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



发表的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作为主力成员参加与学业相

关的国内权威科研竞赛（全国赛）并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励

（国际赛事参照执行，但不得低于国内赛事相关要求），竞

赛项目可参考《湖南农业大学学生竞赛奖励办法》（湘农大

〔2018〕27 号）。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职称、职务明

显高于本人者合作的科研成果、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考，不

纳入学生本人推免遴选。

1、参军入伍服兵役，总分 5 分。履行兵役义务计 5 分。

2、参加志愿服务，总分 5 分。参加志愿服务并提供校

级及以上获奖相关证书，计 5 分。

3、到国际组织实习，总分 5 分。到国际组织实习并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计 5 分。

4、竞赛获奖，总分 15 分。参加国家级竞赛并获得三等

奖级以上者，按获得者排名顺序第一名计 15 分，第二名计

10 分，第三名以后计 5 分。有多项加分，不得超过总分。

5、获得荣誉，总分 15 分。国家级荣誉获得者，15 分；

省级荣誉获得者，计 5 分。有多项加分情况时，原则上只取

得分最高一项。

（本科在读期间所获荣誉、奖励为《湖南农业大学 2024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

办法》界定的范围，奖励级别按荣誉、奖励颁发部门认定。）

6、发表学术论文，总分 15 分。在正式刊物上发表学术

论文，且 2023 年 9 月 20 日之前见刊（含网络见刊），中科

院二区及以上 SCI 收录论文或一级学报期刊，计 15 分；中

科院二区以下 SCI 收录论文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计 10 分；



其他期刊计 2 分。有多项加分，不得超过总分。

7、获得专利或软件著作权，总分 15 分。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第一完成人，计 15 分；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

专利第一完成人，计 10 分；获得软件著作权第一完成人，

计 10 分。有多项加分，不得超过总分。

8、科研课题，总分 10 分。主持省级及以上大学生科技

创新课题，计 10 分；主持校级大学生科技创新课题，计 5

分。有多项加分，不得超过总分。

9、英语六级，总分 15 分。英语 CET-6 成绩≥425，计

15 分。

公开答辩。对学生提交的多篇科研成果实行代表作评

价，评价重点聚焦到创新质量和个人贡献。专家审核小组及

每位成员都要给出明确审核鉴定意见并签字存档。

六、总分排名及推荐

学校下达给我院 2024 年的推免生名额为 10+1=11 名，

其中生物科学专业专项指标 1 名，各专业名额分配计算公式

为：专业推免生指标=专业预计本科毕业生人数/学院预计本

科毕业生人数*学校分配指标数(计算结果小数点后面的数

字只舍不入，多余指标按小数点后面的数字由高到低进行分

配)。确定推免生人选并公示。

凡弄虚作假者，一律取消资格。

本实施细则由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2023 年 9 月 22 日


